华宁县幼儿园2026年新生入学招生
公 告
根据《华宁县2026年义务教育 学前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华教体发〔2026〕13号），现将2026年华宁县幼儿园招生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
在2022年9月1日—2023年8月31日（含8月31日）期间出生的适龄幼儿。
二、招生顺序及范围
（一）划片入园
华宁县幼儿园总园、分园采取县城区域内分片服务，分批次的办法进行招生。允许服务区内的生源在招生报名期间办理学位对调手续（须双方家长自愿并协商好）。
分片服务范围：按居住地（指监护人现居住的房产所在地）在凤翔路—文汇街—东市街—泉乡东路延长至县人民医院以西范围的由华宁县幼儿园（总园）招收；居住地在凤翔路—文汇街—东市街—泉乡东路延长至县人民医院以东范围的由华宁县幼儿园（分园）招收。（分片服务示意图附后，即附件1）
（二）分批招生
按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的顺序依次招收，若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过空缺学位数时分别按总园、分园服务范围在空缺学位数额内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收。同一批次中在总园、分园其中一边无学位空缺时，可依据家长自愿的原则将其并入有空缺学位的一边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招收。当前一批次招收学位已满时，将不再进行后面批次的招生。
第一批次招收：
1.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和县城内国（央）企在职在编人员子女（含下岗、待岗人员）；西门社区（含西门、上、下高田）、城关社区（1-10组）、甸尾社区原住户籍适龄幼儿；西门居委会、甸尾居委会原住户籍适龄幼儿（含原企业改制迁入人员子女）。 
2.其他情况
（1）优抚对象入学。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按照国家、省、市制定的教育优待政策认真落实，按居住地范围分别由华宁县幼儿园总园、分园招收。
（2）购买指定房产业主子女入园。按照《华宁县支持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加快新型城镇化方案（试行）》（华办通〔2021〕1号）购房的和购买其它指定房产的，按居住地范围分别由华宁幼儿园总园、分园招收。
第二批次招收：
当第一批次招收完成后华宁县幼儿园总园、分园出现学位空缺时，从县城区的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职工、有房产并居住、经商办企业、转户居民人员子女中招收。
第三批次招收：
当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招收完成后华宁县幼儿园总园、分园仍有学位空缺时，从在华宁县城内孩子监护人与老人共同居住的人员子女、在华宁县城内务工的人员子女、在华宁县城内租房的人员子女中招收。
三、报名地点及时间
（一）地点：华宁县幼儿园总园（西市街）
华宁县幼儿园分园（甸尾社区召宝冲）
（二）时间：
第一批次：7月5日上午8:00——10:00
第二批次：7月5日上午10:00——12:00
第三批次：7月5日下午2:30——4:30
四、报名方式
（一）按照《分片服务范围》属于在哪个园区就读，就到相应园区现场报名，报名成功后扫码进群。
（二）准备材料
	分  类
	材        料

	所有入园儿童
	1.户口簿原件、监护人页和幼儿页复印件。
2.监护人现居住的房产证件及复印件。
①有房产却无房产证的，可提供购房合同及复印件；属于农村自建房的可提供土地证及复印件。
②没有房产相关证件的，需提供由华宁不动产中心出具的房产查询证明（查询时请带上监护人身份证）、监护人关系证明。属于租房的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属于监护人与父母同住的还需提供相关证明（关系证明、父母房产证件）及复印件。

	其
他
情
况
	华宁县机关、事业单位和县城内国（央）企人员子女（父母及孩子户口不在工作单位及县内的）
	还需提供单位在职在编证明（格式参照附件2中模板一）。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以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
	还需提供符合优抚入学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符合《华宁县支持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加快新型城镇化方案（试行）》（华办通〔2021〕1号）文件要求的入学人员
	还需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以及华宁县房产交易中心打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回执）、《华宁县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加快新型城镇化优惠政策兑现联审申请表》（由乡镇街道申请、农业农村、住建、财政、教体、发改局6个部门完成联审）及复印件。

	
	购买指定房产业主子女
	还需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以及华宁县房产交易中心打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回执）、《购房入学备案表》（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备案）及复印件

	
	县城区的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职工子女
	还需提供单位编外职工证明（格式参照附件2中模板二）。

	
	经商办企业子女
	还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县城内务工人员子女
	还需提供劳务合同及复印件。


（三）注意事项
1.报名时由孩子监护人带上相关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幼儿园现场报名，报名时出具原件审核，上交复印件。
2.提交的所需材料确保全面、真实。若不能提供有效材料或材料不全的，视为不满足报名条件；若出现材料弄虚作假，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关责任，并取消招生对象入园资格。
3.监护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再办理。
4.后续安排及录取名单请关注华宁县幼儿园新生家长微信群。
五、相关事宜
（一）咨询服务
地点：华宁县幼儿园
联系电话：0877-6187607 
（二）监督投诉 
华宁县监督投诉电话：0877-5021665
华宁县幼儿园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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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幼儿园划片服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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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证明模板
模板一：华宁县县内机关、事业单位、国（央）企编制内人员工作证明
工作证明
华宁县幼儿园：
兹有我单位在职在编正式职工XXX，性别：X，身份证号码：XX。该同志现在我单位所属XX（部门）从事XX工作。
本单位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及监督，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特此证明。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签章）：
XXXX年XX月XX日
提示：此证明仅用于在编在岗正式职工。






模板二：华宁县县内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工作证明
工作证明
华宁县幼儿园：
兹有我单位工作人员：XXX，性别：X，身份证号码：XX。该同志自XXXX年XX月起在我单位工作，（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性质为：编外聘用/劳务派遣/政府购买服务/临时聘用，现任岗位为：XX，工作地点为：XX。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该同志正常在岗、在职履职，为我单位编外工作人员。
本单位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及监督，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特此证明。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提示：此证明仅用于县内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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